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

	学生
	姓名
	王XX
	身份证号
	533XXXXXXXXXXXXXXX

	
	建档立卡
	□是      □否
	高中预申请
	未申请

	
	入学前户籍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XXX乡XXXX村民委员会XX村民小组

	
	毕业中学
	芒市第一中学
	联系电话
	

	共同借款人
	姓名
	王XX
	与学生关系
	母亲

	
	身份证号
	533XXXXXXXXXXXXXXX
	联系电话
	159XXXXXXXX

	
	居住地址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XX镇XX村民委员会XX村民小组       (邮编: 678XXX )

	就学信息
	高校名称
	昆明学院
	学历
	本科

	
	入学年份
	2016年
	学制
	4年制

	申贷信息
	是否首次贷款
	是
	本次申贷学年
	2016-2017年

	
	本次申贷金额
	5500 元
	本次申贷期限
	17年

	
	申贷原因
	劳动力少，无稳定收入

	签字
	申请人签字确认：

	
	 本人保证上述信息属实。          学生签字：                            年        月       日

	资格审查情况
	资格审查单位                审查意见：

	
	借款学生、共同借款人情况属实，同意推荐。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表说明：

	1.申请人应如实、详尽填写本表。县级资助中心应对本表的真实性、合规性、完整性进行审核。

	2.续贷学生、已通过高中预申请或建档立卡贫困户的首贷学生均无需再次进行家庭经济困难资格认定。

	3.本表的资格审查情况栏，可由借款学生所在高中、村居委会、乡镇街道民政部门任一单位出具意见并加盖一枚公章。

	4.请申请人妥善保管《借款合同》和助学贷款受理证明，并提请高校老师在当年10月10日前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信息管理系统录入电子回执。

	5.贷款审批、资金划付及贷款偿还等情况请登录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服务系统查看。（学生在线服务系统：www.csls.cdb.com.cn）

	6.学生有关借款信息将全部纳入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同时，开发银行将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偿债务的权利。

	7.如有疑问，欢迎拨打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咨询热线95593（咨询时间为工作日8：00至18：00）。


按身份证上的号码输入，位数18位。





按身份证上的姓名输入





学生家庭户口本上的地址按照xx乡(镇)xx村x组 （注有门牌号的要填上）








学生家庭实际居住的地址和邮政号码（注有门牌号的要填上）








填年限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期限原则上按全日制本专科、研究生学制加13年确定，最短不少于6年，最长不超过20年。根据借款学生在校剩余学习年限加13年确定贷款最长期限。











学生本人签字、捺手印





未通过预申请的贷款雪松学生需要到村委会（居委会）或乡镇（街道）民政部门审查，经办人签字盖章





贷款金额：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8000元，且不低于1000元；年度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低于8000元的，贷款额度可按照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确定。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12000元，且不低于1000元；年度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低于12000元的，贷款额度可按照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确定。








